
保險業務員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機制 

民國 110 年 11 月 24 日 

 

一、提供友善環境及服務 

（一）保險業應打造友善的服務環境，設置無障礙設施，並依身心障礙者 

      個別需求，提供快速通道等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 

（二）保險業務員應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提供以下服務︰ 

      1.視覺障礙客戶，保險業務員應就要保書相關作業流程向其說明與 

        解釋清楚，協助填具相關投保文件，並由其親友或經客戶同意之 

        非銷售通路之人員協同辦理。必要時，保險公司應協助安排適當 

        之人員協同辦理。 

      2.聽覺或語言障礙客戶，保險業務員應協助填具相關投保文件，並 

        以手寫或其他適當方式向客戶說明與解釋清楚，協助申請投保。 

        保險業務員應提升對聽覺或語言障礙客戶之溝通能力，如與客戶 

        有溝通上困難，保險公司應加派專人協助。 

      3.肢體障礙客戶，保險業務員應協助填具相關投保文件，並就要保 

        書相關作業流程向客戶說明與解釋清楚，協助申請投保。必要時 

        ，保險公司應加派專人協助。 

      4.精神及智能障礙客戶，保險公司應視實際需要安排專人會同保險 

        業務員共同協助填具相關投保文件，如客戶係受監護宣告或輔助 

        宣告等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協助由其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或輔助人協同辦理。 

（三）身心障礙客戶可先以電話聯繫預約辦理時間，如不方便臨櫃辦理投 

      保，保險業務員應至客戶所在地，依上述作法協助辦理投保相關作 

      業，保險公司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保險業務員招攬作業程序 

（一）確認客戶是否具有身心障礙身分，如為身心障礙身分客戶需取得身 

      心障礙身分證明文件，以確認其身心障礙類別。 

（二）詢問客戶身心障礙原因（疾病或傷害所致）、身心障礙判定時間、 

      病情控制狀況、就診情況、生活自理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工作、 

      學習）及應答能力等。 

（三）瞭解客戶體況及身心障礙類別後，協助依其自身需求申請投保適合 

      之商品，並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職業、財務狀況、 

      投保目的及需求等。 

（四）依客戶身心障礙類別進行溝通，以確認客戶可清楚了解投保相關內 

      容，避免歧視或負面互動，如客戶為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無行 

      為能力及限制行為能力，需再進行以下作業︰ 

      1.依民法規定，受監護宣告者無行為能力，辦理投保事宜時應經監 

        護人同意。受輔助宣告者，雖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但 



        為保護其權益，於辦理投保事宜時仍須得輔助人之同意（詳細規 

        定參閱民法第 15 條、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2  項）。 

      2.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經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 

（五）協助客戶據實填寫要保文件，並了解客戶保費來源、工作狀況、工 

      作穩定性、經濟能力等，另提交要保文件前，應參考「保險業承保 

      身心障礙者處理原則」第 6  點「保險業身心障礙者核保評估程序 

      」附件之「身心障礙核保審查評估要點」所載內容（如附件 1）， 

      協助客戶提供相關資料，以利核保人員進行審查程序。 

（六）告知客戶後續核保過程中，可能須配合調閱病歷、填寫問卷、照會 

      體檢、進行生調、進行高齡錄音、承保前電訪、售後電訪等作業， 

      如其身心障礙情況不便進行錄音電訪事宜，可與公司協商以其他方 

      式（或家屬、監護人陪同）。 

（七）告知客戶核保決定包含標準體承保、加費、批註除外、減額、延期 

      或婉拒承保。如經核保風險評估達到加費、批註除外、減額等附加 

      條件承保時，需取得客戶簽名同意後，方可承保；如為延期或婉拒 

      承保，則核保單位會以書面敘明未承保理由通知契約要保人。 

 

三、保險業務員招攬各險種之應注意事項 

    保險業務員執行招攬作業程序（二），招攬以下險種時，應注意如下 

    ，惟仍得依商品特性簡化相關作業程序︰ 

（一）人壽保險／醫療險︰ 

      1.造成障礙原因為何？是先天、後天疾病或意外？治療方式、追蹤 

        情形、手術時間、癒後狀況及有無後遺症或合併症。 

      2.目前體況、體檢結果為何（含臟器功能、外觀體況、精神狀況及 

        恢復改善狀況等）。 

      3.確認被保險人生活狀況、環境與自理情形；有無社會適應能力（ 

        工作、學習）及應答能力；是否有工作、是否可以勞動、意識狀 

        態是否具簽訂契約能力。 

      4.是否同時有其他疾病存在，如其他慢性病、精神疾病、心臟疾病. 

        .存在，目前就診、控制情形。 

      5.倘為精神疾病，則須了解發作之頻率與發作時之症狀和前後狀態 

        ，是否有意識喪失？是否有伴隨酗酒、濫用藥物成癮之情況？是 

        否無法工作、影響日常生活？目前是否服藥治療？ 

（二）傷害保險 

      1.障礙原因、治療方式、追蹤情形、手術時間、癒後狀況及有無後 

        遺症或合併症。 

      2.確認被保險人目前體況是否良好，被保人生活自理情形；是否有 

        工作、是否可以勞動。 

      3.倘為精神疾病，則須了解發作之頻率與發作時之症狀和前後狀態 

        ，是否有意識喪失？是否有伴隨酗酒、濫用藥物成癮之情況？是 



        否無法工作、影響日常生活？目前是否服藥治療？ 

（三）癌症保險 

      障礙原因是否為癌症所致。 

（四）年金保險 

      無須進行體況審核。 

（五）其他 

      1.須留意道德風險，例如投保高額傷害保險、人壽保險。 

      2.瞭解客戶心智障礙程度為何？是否能清楚投保內容及答覆告知事 

        項等？ 

      3.投保動機為本人意願？或家人／監護人主導？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基於公平待客原則，身心障礙客戶購買保險相關商品享有與其他人 

      平等之權利，不能有不公平對待、歧視或以身心障礙為由而拒.提 

      供該等商品之情形。 

（二）協助身心障礙客戶投保前除應遵守上開規定外，並詳閱本規定之簡 

      報檔（範例如附件 2）。 

（三）保險業應將上開招攬作業程序及招攬各險種之應注意事項納入法令 

      遵循課程之教育訓練，以利提升業務員對身心障礙客戶之理解及公 

      平對待。 

（四）為維護身心障礙客戶權益，保險業應提供身心障礙消費者溝通、諮 

      詢及申訴之服務管道如：客服專線、信箱及意見表，以保障其表達 

      意見之權益。 

 

五、獎懲機制 

（一）保險公司應鼓勵業務員、服務人員學手語等溝通技巧，並可訂定獎 

       勵機制及納入績優從業人員表揚。 

（二）保險業務員若對身心障礙客戶人士之投保需求，逕行拒絕受理、拒 

      絕協助送件或勸退者，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7 款之懲處登錄參考標準，予以停止招攬 3  個月處分。 


